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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文件
沪交空〔2024〕870 号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关于印发《上海市低空飞行服务
管理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相关部门、单位：

为贯彻落实《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上

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等有关要求，加快推进本市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建设，

经研究，现制定《上海市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建设实施

方案》，予以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特此通知。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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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低空飞行
服务管理能力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上

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

等有关要求，按照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市区联动、统筹

推进的原则，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加快推进本市低空

飞行服务管理能力建设，保障各类低空飞行安全有序，支

撑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重点任务

（一）健全低空飞行服务管理体系

依托城市空中交通管理“四方联络”机制，加强与空

中交通管理机构、民航、地方政府之间的协同配合，统筹

市级层面低空飞行服务管理工作；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协同

联动，协调长三角跨区域低空飞行相关工作；加强市区两

级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构建分工明确、职责清晰、运作高

效的市区两级联动机制。各区相关管理部门加强本行政区

域范围内低空飞行的统筹、协调和管理，持续推进业务能

力和基层管理能力建设，保障低空飞行安全有序。

（二）提升低空空域管理能力

推进空域基础分类划设工作。开展低空空域普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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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低空空域环境要素目录，建设全市低空数字空域“一张

图”。结合场景应用需求和区域发展要求，探索构建重点区

域低空数字孪生系统，编制低空目视飞行航图，全市统筹

划设一批低空飞行航线。研究低空公共航路划设标准和运

行规则，探索划设全市低空公共航路“一张网”。

（三）强化低空交通服务水平

加快建设本市低空飞行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强化与空

中交通管理机构、民航、地方政府等相关部门的系统对接，

实现空域管理、飞行服务、态势监视、辅助决策、信息服

务、应急协同等功能。加快建设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市级），

适时建设低空飞行服务站（区级），面向低空飞行领域的相

关单位和个人，提供飞行活动计划申请、航行情报等“一

站式”服务，协助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民航、地方政府等

相关部门做好低空飞行监管工作。

（四）推动基础设施融合发展

按照全市低空飞行起降点规划布局，稳步有序推进多

层次起降设施建设，将具有载人飞行、载物飞行等功能的

起降点纳入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强化空地衔接和一体化运

输组织。根据航路航线及起降点划设布局情况，完善通信、

导航、监视、电磁、气象等基础设施配套。推动将低空基

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与更新，保障设施用地，促进城



—４—

市空间有效利用。

（五）完善法规标准配套支撑

推动开展本市低空飞行服务管理立法工作。会同空中

交通管理机构制定本市低空空域使用管理办法、飞行服务

管理办法、空域及航路航线申请指南、特殊情况协同处置

办法等制度规则。研究编制低空公共航路划设、基础设施

建设等标准规范，以及低空飞行重点场景规划建设导则。

（六）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加快引进高层次和紧缺急需人才，创新人才交流

机制，强化低空管理、飞行管制、飞行操控等人才队伍建

设。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校、行业协会加强产学研用

深度合作，打造跨学科、跨领域的创新研究“联合体”。

（七）推动重点地区先行示范

依托“上海市低空协同管理示范区”，金山区加快低空

飞行协同服务管理模式机制创新，做优做强“海-岸-城”

智慧物流运输场景。杨浦区加快打造城市核心区复杂环境

下的低空物流配送示范场景，探索构建区域内低空航路航

线网络。青浦区重点推进载人飞行试验、跨区域低空物流

运输等示范场景，探索构建跨区域、跨省域低空飞行服务

管理协同机制。临港新片区加快低空飞行配套设施建设，

开展低空融合飞行试点，探索低空融合飞行相关规则、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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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

（八）支持低空飞行场景应用

支持相关企业加快探索跨区域干线物流、跨江跨海运

输、农副产品进城、城区生活配送等“低空+物流运输”。

支持具备条件的运营商试点开通枢纽接驳、城际出行等空

中交通航线，探索“低空+载人交通”出行新模式。支持

“低空+应急救援”“低空+文化旅游”“低空+智慧城市”

等应用推广。

二、实施步骤

按照“示范先行、以点带面、分步实施”的建设步骤，

主要分三个阶段：

（一）建设筹备阶段（2024 年年底前）

持续推进低空飞行服务中心、低空飞行综合监管服务

平台等建设前期工作。推动建立低空飞行管理服务研究创

新“联合体”，加强运营企业、研究机构、行业单位等合作。

全面开展低空空域要素排摸，开展空域基础分类划设相关

工作。根据需要建立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联络机制，构建市、

区、街镇三级联动管理体系。

（二）建设及试运行阶段（2025 年年底前）

健全军地民协同、市区联动、长三角一体化的低空飞

行组织管理体系。完成空域基础分类划设工作，编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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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空域数字地图。开展低空公共航路划设研究，累计划

设低空飞行航线不少于 150 条，初步构建本市低空公共主

干航路网络。建成并投运市级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建成并

上线运行低空飞行综合监管服务平台（一期），同步协同推

进低空飞行起降点、以及通信、导航、监视等配套设施建

设，初步形成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

（三）优化提升阶段（2027 年年底前）

全面形成全市低空公共航路网络架构，累计划设低空

飞行航线不少于 400 条。根据发展需要，建立并运行部分

区级飞行服务站，市级飞行服务中心运营机制不断完善。

推动开展本市低空飞行服务管理立法工作。本市低空飞行

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具备风险评估、容量管理、辅助决策等

更高功能，低空飞行起降点、以及通信、导航、监视等配

套设施基本建成，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进一步优化提升，

可满足本市低空飞行活动需要。

展望未来，本市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能够适应高密

度、高复杂性的运行需要，低空飞行服务管理体系更加完

善。

三、保障措施

本市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通力合作，建立

评估跟踪机制，加快推进低空航路网、设施网、空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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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四网”一体化建设。各区相关部门要强化属地管

理职能，积极主动作为，根据需要加强本区域飞行服务管

理能力建设，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落细。加强低空飞行

服务管理宣传工作，引导实施飞行活动的单位及个人遵守

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觉、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保险托底的良好格局。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